附件6


“优师计划”政策实施调研课题经费使用要求

[bookmark: _GoBack]2026年第一批“优师计划”政策实施调研课题项目按类别划定经费支持标准，重点课题项目给予每个课题组2万元经费支持，一般课题项目给予每个课题组1万元经费支持。项目经费实行“公正公开、专款专用、实报实销、规范管理”原则，使用范围限于课题研究相关支出。
一、经费适用范围及要求
（一）资料费：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产生的资料收集、录入、复印、翻拍、翻译、邮递等费用，以及必要的图书购置费等。
（二）差旅费：
1.交通费：（1）城市间交通费，原则上只给予高铁/动车二等座、新空调硬座/硬卧、飞机经济舱的报销，超出部分由个人自理（如购买高铁一等座仅可报销二等的价格；购买软卧仅可报销硬卧价格；买长乘短只可报销原本路程价格）。（2）市内交通费，原则上仅报销市内必要的交通费用。
2.住宿费：按《北京师范大学国内差旅住宿费标准明细表》凭票据实报销，超出部分由个人自理。
（三）会议费：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为组织开展学术研讨、咨询等活动而召开小型会议的费用。会议费的开支应当按照《北京师范大学会议费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严格控制会议的规模、数量、会期和开支标准。
（四）专家咨询费：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支付给专家的咨询费用。咨询费不得支付给课题组成员及项目管理的相关人员，支出总额不得超过项目经费的15%。
（五）劳务费：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支付给直接参与项目研究的当地教育工作人员和其他临时聘用人员等的劳务性费用。需明确工作内容及报酬标准，留存记录或工作凭证。劳务费的支出总额不得超过项目经费的10%；
（六）被试费：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邀请他人担任被试产生的费用。
（七）印刷出版费：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产生的打印费、印刷费、论文版面费等。印刷出版费的支出总额不得超过项目经费的50%。
（八）其他支出：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生的除上述费用之外的其他支出，应当在项目预算中单独列示，单独核定。
二、禁止开支范围
严禁铺张浪费，严禁虚开发票，严禁列支购物、聚餐、因私乘车等费用。严禁无实质内容、无明确相关业务目的的差旅活动，严禁以任何名义和方式变相旅游，严禁安排与课题活动无关的娱乐活动。下述事宜无法报销：
1.餐费、景区门票、纪念品、礼品、手机充值卡、鲜花绿植、加油、停车等费用不可报销。
2.明信片、台历、文创等费用无法报销。
三、预算与报销管理
（一）申报时须完整填写《申报书》的经费预算，明确各科目开支金额及测算依据。
（二）经费报销需在学校财经管理规定框架内执行，所有票据需真实、合法、有效，注明具体用途及关联课题；票据抬头需为“北京师范大学”，否则不予报销。
（三）立项后，可获批50%的项目研究经费；通过中期考核后，可获批剩余50%的经费用以继续研究。未通过考核的，需按要求进行整改并重新提交审核，若整改后仍未达到考核目标的，将终止课题研究资格。
（四）课题结项时需提交经费使用决算表，列明各科目实际开支金额、凭证数量，接受审核。
四、经费使用责任
（一）课题主持人为经费使用第一责任人，对经费开支的合规性、真实性负责，需建立课题组内部经费使用台账，定期向成员公示开支情况。
（二）若发现虚报、冒领、挪用经费等违规行为，立即取消课题资格。
本要求由共青团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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